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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5－097

关于控股股东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完成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何平女士和任

金生先生完成增持股份计划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述

2015年7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基于

看好中国证券市场长期投资价值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充满信心，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响应《关

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以实际行动增持公司股份、参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拟以自有资金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等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610.8万元。 详见公司刊登于2015年7月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8月25日， 何平女士通过国海证券何平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6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3%，累计增持金额为610.85万元。 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已完成增

持股份计划。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持有股份

（

股

）

持有比例

（

%

）

持有股份

（

股

）

持有比例

（

%

）

何平

69,536,555 9.184 69,536,555 9.184

任金生

16,568,662 2.188 16,568,662 2.188

国海证券何平

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

0 0 631,200 0.083

合计

86,105,217 11.372 86,736,417 11.456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发【2015】51号），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本次通过相关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短线交易情形，何平女士和任金生先生特此承诺六个月内

不减持本次增持的股份。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5-05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15-047），公司定于2015年9月7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8月2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 ）《关于提

请增加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提交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已经2015年8月25日，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临时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采购货物、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对2015年度新增的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金额为66,569.40万元，出售商

品、提供劳务金额为53,879.06万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核查，截至2015年8月26日,云铜集团持有本公司611,548,8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43.176%，且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

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临时提案将作为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三项审议议案，其他议案序号不变。

除本次增加的临时提案外，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21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增加临时提案后的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5-05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15-047）， 公司定于2015年9月7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2015年8月25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并同意提交公司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提请在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临时提案，具体内

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增加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除本次增加的临时提案外，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21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现对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2015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2015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9月7日下午14：4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6日－2015年9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6日15：00�至2015年9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ww.cninfo.com� .cn）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8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公司办公楼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有

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有：

1、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2、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3、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三）上述审议事项披露如下：

1、《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云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均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于2015年8月21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刊登于2015年8月25日巨潮资讯网

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9月1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

2、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证券部（611�室）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方式为主，对于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四、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签字并盖

公章）、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加

持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QFII：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878

2、投票简称：云铜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9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云铜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审议一项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代表议案2。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1.00

议案

2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借款的议案

》

2.00

议案

3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

3.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6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9月7日下午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证券部

邮编：650051� � � � � � � � � � � � � � �联系人：杨雯君

电话：0871-63106735� � � � � � � �传真：0871-6310673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题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2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借款的议案

》

3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对于本次

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日期：2015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5-09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对象相关情况补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发行人” 、“格林美” ）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

行” ）的申请材料，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现根据相关审核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对象相关情况出具补充说明，具体如下：

一、深圳中植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的情况

深圳中植产投环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中植” ）为本次发行对象之一。 深圳

中植为有限合伙企业，其普通合伙人为深圳京控融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常州清扬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两合伙人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中植提供的资料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查询资料， 深圳京控融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深圳中植的管理人，已办理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登记编号为P1009211）；深圳中植已

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基金编码为S39976）。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的中邮基金和华夏人寿的相关情况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的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基金” ）的认购资金来源于

公募资金，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的认购资金来源于万能保险产品，相关

情况具体如下：

（一）中邮基金相关情况

根据中邮基金出具的说明函，其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其公开募集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其中：通

过“中邮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90001）认购100,000,002元，通过“中邮核心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90002）认购199,999,994.5元。

中邮基金以其管理的两个基金产品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第八条规定，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二）华夏人寿相关情况

根据华夏人寿出具的说明函，华夏人寿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万能保险产品（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万能保险产品” ），该产品的相关情况如下：

1、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系由其根据相关保险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所推出的人寿保险

产品，各款产品均已遵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之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审批手续。

2、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是其销售万能保险形成的账户，并非保险资管产品，且华夏人寿-万能

保险产品自身不属于结构化产品， 不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中限制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结构化产品。

3、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参与本次认购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有关保险资金参与

证券市场投资的相关规定， 其通过该等产品参与本次认购亦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中邮基金和华夏人寿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认

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的资格， 其作为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已经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其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管计划的委托人、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相关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的有限合伙企业包括深圳中植、 中企港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企港” ），资管产品包括上海星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

鸿” ）管理的“星鸿资产星耀成长2号格林美定增基金”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星通创投” ）管理的“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星通资本定向投资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管” ）管理的“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

和“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上海德溢慧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溢慧心” ）管理

的“德溢慧心定增一号基金” 。 上述认购对象的合伙人或委托人的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深圳中植

深圳中植的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发行人与深圳中植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对合伙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深圳京控融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6.66%

普通合伙人

2

常州清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0,100 93.3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5,100 100.00%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上述合伙人深圳京控融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州清

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均为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中海晟融（北

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解直锟、中海晟丰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海晟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解直锟。

（二）上海星鸿管理的“星鸿资产星耀成长2号格林美定增基金”

“星鸿资产星耀成长2号格林美定增基金”的资管合同、发行人与上海星鸿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委托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王曦

100 0.31%

2

董博

100 0.31%

3

金乃一

200 0.62%

4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4,000 43.08%

5

沈永霞

100 0.31%

6

王彩云

100 0.31%

7

陈代云

650 2.00%

8

彭元福

600 1.85%

9

陶凝

500 1.54%

10

陈前

100 0.31%

11

黄瑜

150 0.46%

12

韩迎超

100 0.31%

13

宋光海

5,000 15.38%

14

韩瑞成

200 0.62%

15

陈群

100 0.31%

16

杨素华

100 0.31%

17

吕福庆

600 1.85%

18

陈盛强

100 0.31%

19

邓冠群

100 0.31%

20

陆季松

100 0.31%

21

刘熠

220 0.68%

22

吕伟

100 0.31%

23

施平

100 0.31%

24

朱伟荣

100 0.31%

25

周明荣

450 1.38%

26

孔洁琳

100 0.31%

27

王平清

120 0.37%

28

周勤

100 0.31%

29

张羽

150 0.46%

30

陈美春

100 0.31%

31

陈燕萍

200 0.62%

32

施宏毅

120 0.37%

33

段宁

500 1.54%

34

方敏杰

120 0.37%

35

王欣

100 0.31%

36

罗鹏年

100 0.31%

37

刘传辉

1,000 3.08%

38

万育红

120 0.37%

39

单静紫

100 0.31%

40

曹国平

100 0.31%

41

安希忠

500 1.54%

42

光大控股

（

江苏

）

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5.38%

合计

32,500 100.00%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 上述委托人中的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4月24日，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光大控股（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

年12月16日，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星通创投管理的“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星通资本定向投资1号资产管理

计划”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星通资本定向投资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管合同、发行人

与星通创投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委托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上

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星通资本定向投资1号资产管理计划” 的单一委托人为宁波市

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30,000万元。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16

日，股东为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和邓兵。 其中，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8月30日，其股东包括宁波

青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龙方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友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晖阳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平人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依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宁波华创元基实业有限公司。

（四）平安资管管理的“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 和“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 和“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的资管合同、发行人与平

安资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委托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

1、“平安资产创赢5号资产管理产品”委托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 8.67%

2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000 13.00%

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 4.33%

4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 6.50%

5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5,000 21.67%

6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3.00%

7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1.67%

8

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00 8.67%

9

仇文丽

360 1.56%

10

梅竹

102 0.44%

11

张婷

108 0.47%

合计

23,070 100.00%

2、“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的单一委托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认购

本次发行股票的出资金额为6,930万元。

（五）德溢慧心管理的“德溢慧心定增一号基金”

“德溢慧心定增一号基金” 的资管合同、发行人与德溢慧心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对委托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10,000 50.00%

2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3,000 15.00%

3

穗通

177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3,000 15.00%

4

段文胜

1,100 5.50%

5

余健

600 3.00%

6

赵海明

100 0.50%

7

梁永强

100 0.50%

8

柳四姣

100 0.50%

9

余润朝

200 1.00%

10

陈志雄

100 0.50%

11

王泳梅

200 1.00%

12

黄荣新

150 0.75%

13

张东蕾

200 1.00%

14

黄莹

100 0.50%

15

田秋华

450 2.25%

16

吴惊声

200 1.00%

17

邓波

200 1.00%

18

张倩

100 0.50%

19

谢丽斌

100 0.50%

合计

20,000 100.00%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 深圳

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穗通17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情

况如下：

1、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2013年7月2日，其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泰盛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为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康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其中：

（1）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泰盛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3年4月25日，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泰盛君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刘少禹、龙涌、黄晖、唐建华、刘都、雷耀峰、史钊、任小强、顾磊、李洪滨、李

国蔚、马维刚、肖阳。

其中，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泰盛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0日，股东为黄晖和龙涌。

（2）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8日，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2010年12月22日，普通合伙人为国开开元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厚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西

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交通

控股有限公司。 其中：

①国开开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3日， 股东为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和国

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1日，的股东为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

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和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均为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全资子公司）；国开金

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24日，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②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28日，股东为南京市国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

③厚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23日，为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20日，股东为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钦州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全威铜业控股

有限公司、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云南曲靖越钢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光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海亮

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开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华融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山

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华生置业有限公司、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④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2日， 股东为昆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

⑤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3日，股东为苏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⑥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5日，股东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4）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8日，股东为刘兆年、刘宝林、刘树林。

（5）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3日，股东为陈伯良、梁银欢、吴少英、段昊、梁春秋、吴

锦华、丁锋云、张路晴、李伟锋、陈爱莲、王大洪、陈滨、杨铭鑫、俞林、俞章新、吴帅、赵晓娟、赵亚红、吴艺、

汤栋勇。

（6）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21日，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2年3月26日，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思道

科投资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有限公司和施皓天。 其中：

①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4日， 为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16日，股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1月24日，为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②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9日， 为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8日，为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参见上述第①小点）。

（8）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3年1月30日，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思道

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为深圳市平安德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情况参见上述第 （7） 点第①小

点）。

（9）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5日，股东为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28日，股东为广州日报社。

3、穗通17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穗通17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的单一委托人为广州市佳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为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广州市佳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

年2月9日，为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30日，股东为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市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六）中企港

中企港的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发行人与中企港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对合伙人的身份、人数等进行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中企高达

（

北京

）

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

（

劳务出资

）

0.05%

普通合伙人

2

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00 8.00%

有限合伙人

3

陆正飞

700 3.50%

有限合伙人

4

江连国

400 2.00%

有限合伙人

5

贾瑞岗

300 1.50%

有限合伙人

6

孔晓艳

4,500 22.49%

有限合伙人

7

翁贤东

1,200 6.00%

有限合伙人

8

孙有为

300 1.50%

有限合伙人

9

杜军

3,000 14.99%

有限合伙人

10

李书锋

900 4.50%

有限合伙人

11

裴洪娟

1,000 5.00%

有限合伙人

12

陈明宏

1,000 5.00%

有限合伙人

13

中企财智南京投资控股中心

（

有限

合伙

）

2,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14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5.00%

有限合伙人

15

袁剑

600 3.00%

有限合伙人

16

信义泰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1,000 5.00%

有限合伙人

17

李炅宇

200 1.00%

有限合伙人

18

杨飞

150 0.75%

有限合伙人

19

翟雪梅

150 0.75%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0,010 100%

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上述合伙人中的中企高达（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企财智南京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伙）、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信义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相关情况如下：

1、中企高达（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企高达（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12日，股东为中企港（北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于小镭、杜军、孔晓艳、吴少中。

其中，中企港（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4日，股东为中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中企

高达（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敏、裴广勇、于小镭、杜军。中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

3月24日，股东为吴少中和李亚军。

2、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2月21日， 股东为广州市恒伟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

州市东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中，广州市恒伟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6月19日，股东为陈少霞和连爱勤；广州市东愉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9日，股东为陈少霞和于爱新。

3、中企财智南京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伙）

中企财智南京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2015年5月21日，普通合伙人为于伟豪，有限合伙人

为中企高达（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小镭、杜军。

4、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23日，股东为张泽青和马勃华。

5、信义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义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1年3月14日，普通合伙人为张映君，

有限合伙人为钱炜。

四、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深圳中植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中邮

基金以其公开募集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人寿以万能保险产品参与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深圳中植及其管理人已分别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

手续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中邮基金和华夏人寿具有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的资格，其参与认

购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规的

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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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以邮

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15:00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肖文革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Chorokbaem�Media新发行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DMG� (Hong� Kong)�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

“DMG� (Hong� Kong)” ）与Chorokbaem� Medi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orokbaem� Media” ）

签署《新股认购协议书》，DMG� (Hong� Kong)拟参与认购 Chorokbaem� Media新发行股份12,594,

458股,认购金额合计约24,999,999,130韩元。 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将单独或联合成为Chorokbaem�

Media的第一大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sse.

com.cn� ）的《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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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DMG� (Hong� Kong) �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DMG� (Hong� Kong)” ）与Chorokbaem�

Media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horokbaem� Media” ） 签署 《新股认购协议书》，DMG� (Hong�

Kong)拟参与认购 Chorokbaem� Media新发行股份12,594,458股,认购金额合计约24,999,999,130

韩元。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将单独或联合成为Chorokbaem�Media的第一大股东。该投资是中国企业

投资韩国电视剧制作社事例中最大规模的有偿增资之一。

（2）《关于认购Chorokbaem�Media新发行股份的议案》 已经2015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上述事项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属于董事会审批的权限范围之内，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

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Chorokbaem�Media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地： 首尔市江南区奉恩寺路310� ，8,9层

3、代表理事：Kim� Ki-Young，Kim� Seung-Wook

Chorokbaem� Media是以广播电视播放用电视节目制作及发行业为主要经营范围。 目前

Chorokbaem�Media的授权股票的数量为票面价格500韩元的股票200,000,000股， 其中已发行普通

股票32,391,841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Chorokbaem�Media是一家韩国KOSDAQ上市公司。

Chorokbaem�Media曾制作过《洛城生死恋》、《朱蒙》、《制作人》、《K-pop� Star》等众多著名作

品，拥有众多IP版权和创意改编团队。 Chorokbaem�Media已经与众多优秀编剧签约，包括《咖啡王子1

号店》的编剧Lee� Sun� Mi、《仁显王后的男人》的编剧Song� jae� Jung、《顺风妇产科》的编剧杨熙胜

等，旗下拥有曾执导过韩国著名情景喜剧《顺风妇产科》、《HIGH� � KICK》系列作品的导演金柄旭、电

视剧《对不起我爱你》的导演李亨民等多位著名导演，同时旗下还拥有艺人经纪及艺人培育包装等专业

团队。

通过本次投资，公司与韩国顶尖制作社合作，成功完成了一次资本输出和国际化拓展。 公司在韩国

优秀的艺人及创作实力基础上将进一步推动公司国际化文化合作， 同时利用公司的全球网络增强亚洲

市场的影响力，建立起中韩文化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渠道，并推动公司将带有DMG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

引入韩国，为两国的文化作品及制作团队和艺人开辟了双方更大的市场。

四、风险与提示

为完成本协议下交易，视情况而定，尚需提交或完成必要的政府申报、审核和备案，包括但不限于关

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政府审批（如适用）以及各自所在国政府关于对外投资相关备案审核（如适用）以

及《认购协议书》约定其他交割前提条件。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 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新股认购协议书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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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肖文革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通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近日，肖文革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520,000股、13,000,000股，分别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上述质押业务已分别在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后，肖文革已将其所持公司股份612,990,2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85.04％，占公司总

股本的55.42%）申请质押。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8月26日起，本公司以AMAC行业指

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000657

中钨高新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

300134

大富科技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600730

中国高科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5-13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15年8月26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现就2015年半年度有关事项补充更新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进一步补充披露如下：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6月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318,840,582.95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2,801,878,594.19元，

资本公积2,426,686,076.4元， 其中股本溢价2,400,073,351.91元，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79,753,

247.68元，资本公积2,772,461,109.49元，其中股本溢价2,581,944,866.22元。

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

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5股，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由于公司2012年股权激励计划尚在实施中，因此，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

本将随着股权激励行权而调整。 根据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若以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

数1,296,699,534股测算， 本次预计转增1,945,049,301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3,241,

748,835股；若以公司2012年股权激励全部行权完毕后的预计股份总数1,328,961,534测算，本次预计

转增1,993,442,301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3,322,403,835股；公司相关财务指标可以满

足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实施要求。

二、 因公告上传版本转换问题， 原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中出现部分表格链接失效的情况

（如原报告P83、P112等），现已修正，具体以更新后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15年半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

2015－02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8月26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钛集团” ）通知，宝钛集团本

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599,287股，占

公司总股本1.9986%。

一、本次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宝钛集团于2015年7月9日制定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具体增持方

案详见公司2015年7月9日、7月1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公

告》。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截止2015年8月25日，宝钛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宝钛集团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8,599,287股，占公司总股本1.9986%。 本次增持完成后，宝钛集团共持有

公司股份236,826,5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4%。

三、宝钛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宝钛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律师的核查意见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发表了《关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

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